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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立案、侦查、提起公诉 一、立案 (一)立案的概念 根据

《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，有权立案的机关是：公安机关、国

家安全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以及对军内刑事案件有

立案权的军队保卫部门和对罪犯在监狱内的犯罪有立案权的

监狱。除上述机关外，其他任何机关、团体、单位或个人都

无权立案。 (二)立案材料来源与条件 1、立案材料的来源 立

案材料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：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

发现或获得的材料.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或者举报.被害人的报案

或者控告.犯罪分子的自首.公民扭送。 【例题】刑事诉讼程

序始于立案。根据规定，立案材料的主要来源有( )。(2008年)

A.公安机关的直接发现 B.被害人的报案 C.仲裁裁决书 D.犯罪

分子的自首 E.单位的举报 答案：ABDE 解析：本题考核立案

材料的来源。立案材料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：公安机

关、人民检察院发现或获得的材料.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或者举

报.被害人的报案或者控告.犯罪分子的自首。公民扭送也是立

案的材料来源之一，可以将之归入报案之中。 2、立案的条

件 立案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：一是事实条件，即必须有

犯罪事实存在.二是法律条件，即需要追究刑事责任。 (三)立

案程序 1、接受立案材料 接受立案材料是立案程序的开始。



接受立案材料，应当注意以下几点： (1)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

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报案、控告、举报和自首，都应当接受下

来，然后依法处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推诿。 (2)报案、

控告和举报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出。 (3)接受控告、举

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向控告人、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

任。 (4)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为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保密，

并保障他们及近亲属的安全。 错告和诬告的主要区别是：错

告没有捏造事实，陷害他人的故意，而是由于个人认识片面

或错误造成的控告、举报和事实不符，甚至错误.而诬告则是

故意捏造事实，伪造证据，目的在于陷害他人。 2、审查立

案材料 对案件材料的审查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是否有

犯罪事实.二是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。 3、处理立案材料 处

理立案材料，是指公安机关、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对立案

材料审查后，依据事实和法律，依法作出的处置决定。这种

决定有两种：一是决定立案.二是决定不立案。 (四)立案监督 

立案监督，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和公民依法对立案活动进行

监视、督促或者审核的诉讼活动。法律规定的立案监督包括

控告人的监督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两种形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